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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已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在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

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生效之日至项目货物检验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

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签署概况 

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汕头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澄海分中心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汕头市澄海区教

育创现补短板学校建设项目信息化设备公开招标采购”项目的中标方。公司已对

相关中标情况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于 2018年 5月 31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2）。 

近日，公司与汕头市澄海区教育局（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汕头市政

府采购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公司及汕头市澄海区教育局并分别与汕头

市澄海实验高级中学签订了两份《汕头市政府采购合同书补充协议》、与汕头市

澄海中学签订了一份《汕头市政府采购合同书补充协议》。 

三、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合同当事人 

1、基本情况 

甲方：汕头市澄海区教育局 



地址：汕头市澄海区玉潭路 

 

乙方：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炽昌 

注册资本：63377.247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 06月 09日 

住所：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 88号尚峰金融商务中心 5座 18层之一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销售：电化教学设备、教学软件、

电子产品、百货；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业务；教育信息咨询；设备

租赁；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咨询、商品流通信息咨询(不含劳务、金

融期货、房地产、出国留学）；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开发及推广；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设计、施工、维修；国内版图书、期刊、报纸批发零售（中小学教材除外）；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

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按许可证核定的项目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甲乙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3、除本项目外，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甲方发生的业务往来情况如下：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发生金额 108,113.21 元 2,500,000元 457,689.03元 

占公司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比例 
0.02% 0.26% 0.04% 

4、甲方为汕头市政府机关单位，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时间：2018年 6月 

2、合同金额：人民币 38,495,568元 

3、合同标的：汕头市澄海区教育创现补短板学校建设项目信息化设备公开

招标采购项目 

4、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在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



生效。 

5、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生效之日至项目货物检验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6、结算方式：项目货物全部送达指定地点验收合格之日起 15日内支付合同

金额 20%，安装调试完毕之日起 15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50%，项目验收合格结算之

日起三个月内支付合同金额 30%。 

7、违约责任：（1）乙方交付的设备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或本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并且乙方须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 5%的违约

金。（2）乙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交付设备提供服务，从逾期之日起每

日按本合同总价 3‰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半个月以上的，甲方有权终

止合同，由此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3）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处理。 

五、合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按澄海区教育创现补短板学校建设项目工作方案和项目资金财务管理规定，

公司及汕头市澄海区教育局分别与汕头市澄海实验高级中学签订了两份《汕头市

政府采购合同书补充协议》、与汕头市澄海中学签订了一份《汕头市政府采购合

同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汕头市澄海中学白沙校区信息化设备公开招标

采购项目款项 16,538,673 元由汕头市澄海中学支付给公司，汕头市澄海实验高

级中学兴华校区信息化设备公开招标采购项目款项 12,163,524 元由汕头市澄海

实验高级中学支付给公司，汕头市澄海实验高级中学下窖校区信息化设备公开招

标采购项目款项 9,793,371元由汕头市澄海实验高级中学支付给公司。 

六、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建设和持续运营，有助于公司积累教育服务业务的建设及运营

经验，将对公司在智慧校园领域的产品、业务发展以及市场拓展产生积极的促进

和推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智慧校园的市场影响力及示范作用。公司将继续

在各地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把握教育行业的发展机遇，推进落实

公司战略，夯实业务品牌。 

2、本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贡献，

但上述合同的签订不会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七、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

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

同的履行情况。 

九、备查文件 

1、《汕头市政府采购合同书》 

2、《汕头市政府采购合同书补充协议》 

3、《汕头市政府采购合同书补充协议》 

4、《汕头市政府采购合同书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20 日 




